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受采购人的委托，昆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采购办公室对昆明市教工第一幼儿园“食堂服务专项经费”（二次）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相应供货资质或完成项目能力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1.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Hlk166839335]1.1项目编号：昆采公2026334010
1.2项目名称：昆明市教工第一幼儿园“食堂服务专项经费”（二次）
1.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1.4评审方式：最低评标价法
1.5最终报价方式：网上报价
1.6采购需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三部分  采购需求
1.7项目预算：¥ 1999952.00元（人民币：壹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伍拾贰元整）
1.8服务期限：本项目为一采三年，合同一年一签。根据采购人考核要求，第一年期满经考核合格后，按《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服务项目合同履行期限相关事宜的通知》（云财采〔2015〕16号）和《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合同履行期限不超过三年政府采购服务项目相关事宜的补充通知》（云财采〔2016〕22号）和《昆明市财政局关于政府采购服务项目合同履约期限有关事宜的通知》（昆财采〔2018〕1号）文件执行。项目管理实行对中标服务商定期进行考核、评价，对中标服务商严重违约或者服务质量考核不合格的，或者存在违法行为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且采购人不再与中标服务商签订下年度的合同，重新组织采购。本次采购为第一年。
2.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2.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招标文件规定的相关证明材料；
2.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4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投标活动。
3.招标文件的获取：
[bookmark: _Hlk183259218]3.1时间：详见云南省政府采购网（http://www.yngp.com/）和“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有关时间安排。
3.2地点：本项目不发放纸质招标文件，供应商可自行在“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下载招标文件（操作路径：登录“政采云”平台-项目采购-获取招标文件-找到本项目-点击“申请获取招标文件”），电子投标文件制作需要基于“政采云”平台获取的招标文件编制。
 3.3方式：（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须在政采云平台办理数字证书（CA），CA 申领链接： https://middle.zcygov.cn/ca/apply/list?_app_=zcy.sys，并在政采云绑定数字证书（CA） 后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采购资料。
数字证书（CA）办理：云南本地供应商如之前已在云南 CA 在线数字证书办理网进行过注册并办理过企业数字证书（CA），直接绑定即可，无需重复办理（2022 年 1 月 1 日前办理的云南 CA 需到云南 CA 办理处进行升级）。 外省供应商在“政采云”平台办理的其他 CA 可直接使用，无需重复办理。 
（2）按上述要求获取文件的供应商视为合法获取了本项目招标文件，具备本项目的投标 资格。
4. 投标文件提交：
4.1截止时间：详见云南省政府采购网（http://www.yngp.com/）和“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有关时间安排。
4.2地点：供应商应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和“政采云”平台的要求编制、加密后，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上传至“政采云”平台，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上传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供应商在“政采云”平台提交电子版投标文件时，请填写参加远程采购活动的经办人和联系方式。 
5.本项目开标方式：
5.1开标方式：网上开标
5.2开标时间：详见云南省政府采购网（http://www.yngp.com/）和“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有关时间安排。
5.3开标地点：“政采云”平台开标大厅（http://www.zcygov.cn）
5.4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的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应提前熟悉“政采云”相关投标程序，在自有场地配置可音视频通话（带摄像头及话筒的计算机）的稳定网络环境，并按“政采云”开标大厅中的提示完成采购活动。
6. 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6.1采购人信息
[bookmark: _Hlk166839355]采购人：昆明市教工第一幼儿园
地  址：昆明市呈贡区泰安路430号
联系人：宫老师
电  话：0871-64870028
6.2集中采购机构信息
集中采购机构：昆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采购办公室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市级行政中心2号楼5楼   
联系人：章老师   
电  话：0871-63100026
6.3监督单位
昆明市财政局  电话：0871-63544951
6.4技术支持
系统操作问题：请致电政采云，4008817190（客服热线）、95763 (服务时间为工作日8:00-20:00)
云南 CA 操作问题：请致电云南 CA，4006727666、0871-65385613 (服务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30）
云南 CA 紧急联系方式：15288315056
云南壹证通CA联系方式：0871-67276028
云南壹证通CA紧急联系方式：19988166369

供应商资格要求



	序号
	证件（文件）名称
	资格提交要求

	1
	（1）供应商为企业（包括合伙企业）的，应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2）供应商为事业单位的，应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3）供应商是非企业机构的，应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登记证书》等证明文件；
（4）供应商是个体工商户的，应提供有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5）供应商是自然人的，应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
（6）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行业的分支机构参加投标的，应提供该分支机构或其所属法人/其他组织的相应证明文件；同时还应提供其所属法人/其他组织出具的授权其参与本项目的授权书（格式自拟，须加盖其所属法人/其他组织的公章）。
	原件彩色扫描件制作于投标文件指定位置

	2
	（1）提供经有资质的非本单位审计机构出具的2025年度完整、清晰可辨的财务《审计报告》（应当包括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附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报备赋码）和查询结果完整截图、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和执业证书、两名注册会计师证书）。
（2）成立日期不满一年的新设立企业、自然人提供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开户银行基本账户出具的资信证明。
	原件彩色扫描件制作于投标文件指定位置

	3
	（1）提供缴纳税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应当包含增值税或企业所得税），税款所属时期在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内任意1个月。
（2）成立日期不满一年的新设立企业提供依法缴纳税收承诺书。
（3）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由税务部门出具的免税证明。
	原件彩色扫描件或缴纳彩色截图制作于投标文件指定位置

	4
	（1）提供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或者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税款所属时期在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内任意1个月。
（2）成立日期不满一年的新设立企业提供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承诺书。
（3）依法社会保险免缴的，应提供由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会保险免缴证明。
	原件彩色扫描件或缴纳彩色截图制作于投标文件指定位置

	5
	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项目须包括“热食类食品制售”。
	原件彩色扫描件制作于响应文件指定位置

	6
	提供《供应商资格声明书》
	电子签章签名版制作于投标文件指定位置

	7
	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两面。
	电子签章签名版制作于投标文件指定位置

	8
	承接企业划分（划型）确认书、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
	电子签章签名版制作于投标文件指定位置





采购需求

昆明市教工第一幼儿园“食堂服务专项经费”（二次）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预算总金额共计1999952.00元，岗位配置共计24人，具体需求如下：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昆明市教工第一幼儿园（2个公办园区）是云南省一级一等示范幼儿园，隶属于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在园人数1300余人。
本次采购服务为“食堂服务”，用于保障幼儿园食堂工作的正常高效开展，为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服务保障，确保幼儿园保教质量平稳发展。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幼儿园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云南省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指南》《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操作规程的通知》《云南省中小幼儿园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引》《幼儿园食品安全重点工作指引》《昆明市校园食品安全防控系列工作规范》等国家、地方相关文件要求。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一）服务内容
为幼儿园食堂指派人员、加工制作、食品安全管理、设施设备维护维修、基建维护维修、消耗品供应、设施清洁及厨余垃圾清运、有害生物防治、食品安全及营养健康食堂宣传等服务。
（二）企业主体资质
按照《昆明市校园食品安全防控系列工作规范》要求，幼儿园食堂管理服务企业须具备以下资质条件。
1.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且在有效期内。
2.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项目须包括“热食类食品制售”。
3.社会信誉良好，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企业近三年内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4.按照岗位要求配备人员。（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食品安全管理能力要求，详见《昆明市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规范》）。
5.有健全的管理体系。应设立与食堂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设置相应的工作岗位，并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责，食品原料采购、验收与贮存、加工过程的安全控制、分餐备餐、人员健康与卫生、培训及食品安全管理等应符合 GB31654的相关要求。制定的应急预案应符合 GB31654的相关要求。
（三）从业人员基本条件要求
1.政治思想
拥护宪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作风正派、品行端正、爱岗敬业、责任心强。
2.身体素质
身心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疾病史，无不良嗜好；形体端正，无纹身、无染发、口齿清晰，健康体检合格。
3.年龄范围
18周岁以上（2007年1月1日以后出生）、55周岁以下。
四、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采购金额为1999952.00元（壹佰玖拾玖万玖千玖佰伍拾贰元整）


………… 注：项目相关详细信息见采购文件。

